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校內學生轉科(組)實施要點 

102年 01月 07日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提高學習成效，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空間，充分開發學生潛能與專長，特訂定「桃園市

立觀音高中校內學生轉科(組)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 

二、依據：本實施要點依據教育部99年3月3日修正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擬定。 

三、申請對象：高中部普通科、高職部化工科、多媒體動畫科學生。 

四、申請時間：凡符合條件者應於該學期結業式前提出申請，第一學期及第六學期不得提出。 

五、審查委員會：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校長、訓導主任、輔導主任、實習輔導主任、

科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輔導教師、級導師組成，必要時得邀請轉科(組)

學生之導師、任課教師列席。 

六、轉科(組)需具備條件：學生皆須符合以下各項條件。 

  1. 對原就讀科(組)別興趣不合，對學習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者。 

  2. 普通科轉組需經由審查委員會審查。 

  3. 轉入普通科需加測該科之學科考試，成績須達該科標準（含）以上。 

  4. 轉入化工科需加測該科之學科及術科考試，成績須達該科標準（含）以上。 

  5. 轉入多媒體動畫科需加測該科之學科及術科考試，成績須達該科標準（含）以上。 

七、轉科(組)程序： 

（一）缺額：以不超過該科當屆縣府核定實招班數之名額為原則，但轉出該科之班級人數不得

低於三十名。 

（二）申請：於申請時間內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表）。 

（三）輔導：凡提出者應接受導師、輔導教師輔導，轉科生須與擬轉入之科主任面談。 

（四）測驗：申請轉科者，需通過該科之轉科測驗。 

（五）審核：經由「審查委員會」開會決定。 

（六）報到：經錄取之轉科(組)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至註冊組報到，逾時視同放棄，回歸到原

就讀科(組)別，爾後不得再提申請。 

八、注意事項： 

（一）若須轉科(組)，因學年學分制之規定，應會影響部分學分認定及畢業學分結算。 

（二）在學就讀期間之申請轉科(組)機會以乙次為限，請務必事先審慎考慮，經轉科(組)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二次轉科(組)，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返回原就讀科(組)別。 

（三）經核准轉科(組)之學生，需向教務處設備組登記購買新科(組)別班級之科目書籍。 

（四）「審查委員會」於審查時，應參酌學生及各科情況進行編班，若因額滿而無法轉科(組)，

則學生須回原科原班級就讀，審查會保留最後處置權利。 

（五）轉科者可參加績優保甄升學計畫，但無法參加繁星推薦升學計畫。 

九、本辦法經多元入學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校內學生轉科(組)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就讀班級 年   班   號 學   號  姓    名  

原就讀科

(組)別 
                   科(組) 欲轉入科(組)別                  科(組) 

學生自述 

請詳填轉科(組)別原因！ 

 

 

 

 
 

學生簽名：           

家長意見 

提醒您，本申請表送交註冊組後，表示已完成轉科(組)申請手續，通過者不得要求返回，請審慎決定！ 

 

 

 

 

 

 

□ 同意  □ 不同意，家長簽名：           

導    師 

晤談紀錄 

 

 

 

 
 

導師簽名：           

輔 導 室 

晤談紀錄 

 

 

 

 
 

輔導老師簽名：           

注意事項 

1.本表請務必於該學期結業式前繳回註冊組，逾期不予受理。 

2.請欲轉科之同學務必審慎考慮，以乙次為限，以維班級常規正常運作。 

3.本申請表經「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依決議公告後執行。 

 

  本人已詳讀「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校內轉科(組)實施要點」，並充分瞭解轉科(組)的各項

規定，經與家長、師長溝通輔導下，仍決定於此時辦理轉科(組)。本申請表送交註冊組，表示本

人已完成轉科(組)申請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或放棄申請。如權益有任何損失，本人自行負

責，絕無異議。                      學生簽章：        

 

註冊組簽章 
「轉科生」須與擬轉

入之科主任面談 

科主任簽章 學生轉科考試成績 
 已完成約談 

成績□合格 □不合格 

□ 通過「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該生轉科(組)進入     科    班 

□ 因                    而未達申請標準，該生應回原就讀班級。 

     轉科審查委員會（教務主任）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